
附件2

广东省医学会中青年高血压菁英评选条件

一、中青年高血压病学菁英——科学科研创新类（5名）

1. 以第一作者（含共同第一作者）或者通讯作者（含共同通讯作者）在核心期

刊上发表高影响力的高血压病学学术论文（包括基础、转化和临床）；

2.以下满足其中之一及以上：

（1） 作为主要成员（前三完成人）获得 1项省级以上的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

目及以上），或主持 2项省级以上的自然基金面上或青年项目；

（2） 作为主要成员承担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科技部重大慢病项目等国家级重大

科研项目；

（3） 获得省级以上奖项、荣誉或表彰：如广东省自然科学奖、全国优秀科技工

作者、中国医师奖等；

（4） 在重要国内外学术会议中大会报告学术成果，提升中国心血管病学界的国

际地位；

二、中青年高血压病学菁英——临床技术创新类（5名）

1.在临床中，创新某一手术、操作等，并发表过该原创技术论文，或者取得技术

专利的相关奖励；或者具有丰富的临床技术经验，指导全国相关地域进行临床技

术培训，推广技术在全国的普及工作，使差距地域的手术水平提升突出,效果显

著；

2.以下满足其中之一及以上：

（1） 获得广东省科技奖二等奖及以上奖项（前三位完成人），包括国家级奖项

（如国家技术发明奖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等）；

（2） 获得授权国家发明专利一项及以上（前三位完成人，并实现成果转化达 1

万以上者优先）；

（3） 开展省内或国内外首报新技术，并获得较显著的临床效益。

三、中青年高血压病学菁英——公益之星类（5 名）

（1） 对医学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对临床患者具有高尚的医学道德情操，致力于



高血压疾病的相关普及和宣传工作，通过科普讲座、媒体报道等方式，提高公众

对高血压学科的认识和理解；

（2） 参与的项目具有良好的社会示范效应，获得过国家、省（自治区/直辖市）

表彰、获得“志愿服务模范”或其他类似荣誉称号，受到国家、省（自治区/ 直

辖市）、市相关媒体报道，推动了良好的公益风气（需提供相应证明材料如：报

纸报道、国家、省等机构表彰）。

（3） 积极参加或组织行业或学协会各类公益活动，并开创了公益的新模式。有

参与基层义诊或者援助医疗的经历，并做出贡献（需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如：报

纸报道、国家、省等机构表彰）。

（4） 在践行公益、医疗扶贫的项目上有积极的领衔和带头作用。

四、中青年高血压病学菁英——优秀基层类（5 名）

（1）扎根县域基层，在医疗卫生机构从事一线工作 5年以上，业务能力强，工

作业绩突出。

（2） 在基层高血压防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协助控制和防病治病方面取得突出

业绩，具有一定代表性，可成为广大基层心血管病医生学习的榜样。

（3）具有开拓精神，积极参与基层卫生组织建设，开展基层心血管病防治研究，

能够总结出符合当地心血管病防治的系统性经验；

（4）刻苦钻研业务，积极参加培训学习，注重知识更新与提高业务技术水平，具

备为当地群众服务的专业特长。


